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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李晓勇、吴龙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

区人民医院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继续聘任李晓勇、吴龙两位同志为江门市江海区人民医院副

院长，聘期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4 日止。

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局

2021 年 7 月 21 日

抄送：市卫生健康局、市中心医院、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编办、区财政局、

区人大教科文卫工委、区政协社会委员会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属下

各医疗单位。


	



